
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1、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103号准予注册募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风险和收益

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2、本基金是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

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个人投资者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自然

人。

机构投资者指依法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合法登记并存续或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 事业法

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合格境外投资者指符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包括其不时修订）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使用来自境外的资金进行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包

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5、本基金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进行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

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其中，网下现金认购

的日期为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

7月14日至2021年7月16日， 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6月18日至2021

年7月16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

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认购情况适当调整基金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

6、 本基金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办理。

7、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和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和

网下股票认购。

8、办理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发售机构详见以下“网下现金发售代

理机构”部分，各销售机构的办理网点、办理日期、办理时间和办理程序等

事项参照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9、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但需注意，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

进行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使用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者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

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如投资者使用本基金标的指数中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者基金的申购、赎回，则还应开立

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

10、本基金认购费用或认购佣金不超过认购份额的0.8%。

11、本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1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

购费用，下同）。

基金募集过程中募集规模达到或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含网下股票认

购，折合为金额1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

在募集期结束后，认购累计有效申请份额总额超过10亿份（含网下股

票认购，折合为金额10亿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将采取全程比例确认的

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

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和网下认购股票将在募集期结

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10亿份/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

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提交的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认购申请确

认比例

“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 、 “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份额” 均包括网

下股票认购份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

当认购发生部分确认时， 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

制， 将按照认购申请确认比例对每笔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行部分确认处

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的精度等原因，最终确认的累计有效认购份额

（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可能会略微超过10亿份。最终认购申请

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12、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应以上海证券账户认购,单

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须为1,000份或其整数倍， 最高不得超过99,999,000

份。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

金认购的，单笔认购须为1,000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

网下现金认购的，单笔认购份额须在5万份以上（含5万份）。投资人在募集

期内可多次认购，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规模没有限制。

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

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

为1,000股，超过1,000股的部分须为100股的整数倍。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

是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投资人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

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

13、网上现金认购本基金时，投资人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

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网下现金认购本基金时，投资人需按销售机构的规

定，到销售网点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

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网下股票认购本基金时，投资

人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下

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14、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

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登记机构在本基

金募集结束后的登记确认结果为准。

15、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

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

人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

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

投资人基金份额。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自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机

构进行股票过户日（不含）的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归认购投资人所有。

16、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y-axa.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本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托管协议》。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下载有关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17、本公司在募集期内还可能增加新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通过本公

司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18、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28-999或（021）

33079999�咨询认购事宜。

19、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20、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认可后，予以公告。本基金上市后,指定交易

未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投资人只能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如投资

人需进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交易，须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到申购赎回代

理券商。

21、风险提示：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

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

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

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投资者在获得基金投资收益的同时，

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可能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

对证券价格波动产生影响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

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其他风险

等，本基金的特定风险详见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等。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本基金属于

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

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还包括：指数化投资的风险、标的指数回

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波动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

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 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标的风险、标

的指数变更或不符合要求以及指数编制机构退出或停止服务的风险、基金

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参考IOPV决策和IOPV计算错误的

风险、基金退市风险、成份股停牌的风险、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险、基金份

额持有人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申购赎回清单

差错风险、申购赎回清单标识设置风险、退补现金替代方式的风险、投资于

股指期货可能引致的特定风险、 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可能导致的特定风

险、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的投资风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风险等。

本基金初始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

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因折算、分红等行为

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

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信息

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

一、基金募集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ETF

场内简称：ESGETF

扩位简称：ESGETF

基金认购代码：516723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16720

（二）基金类型

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六）募集目标

本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10亿元人民币 （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

费用）。

（七）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

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

其他投资人。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九）销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具体名单见本公告“九、本次基金募集当事人及中介机构” 中“（三）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

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十）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2、本基金自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进行发售。投资者可选择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其中，其中，网下

现金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

为2021年7月14日至2021年7月16日， 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6月18

日至2021年7月16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

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延长或缩短募集时间， 并及时公

告。

3、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

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2亿

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0人的条件下， 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

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10日内聘

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

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

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

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

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票，

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4、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以其固有

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

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登记机构解冻

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

（十一）基金认购方式与费率

1、认购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

认购本基金。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的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

以现金进行的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

以股票进行的认购。

2、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认购费率不超过认购份额的0.8%，具体认购

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S

） 认购费率

S＜50

万份

0.8%

50

万份

≤S＜100

万份

0.5%

S≥100

万份 每笔交易

1,000

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发

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

述费率结构收取一定的佣金。

投资人多次认购，须按每次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基金认

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基金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3、认购金额的计算

（1）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

申请，认购佣金、认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支付认

购佣金。

例：某投资人到某发售代理机构认购1,000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

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0.80%，则投资人需准备的认购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1.00×1,000×（1＋0.80%）＝1,008.00元

认购佣金＝1.00×1,000×0.80%＝8.00元

即投资人需准备1,008.00元资金， 方可认购到1,000份本基金基金份

额。

（2）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

请，认购费用和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1）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2）当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费用。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有，认购款项利息数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认购100,000份基金份额，认购

费率为0.80%。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10.00元，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

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100,000×0.80%� =� 800.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0%）=� 100,800.00元

净认购份额＝100,000＋10.00/1.00� =� 100,010�份

即投资人若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100,000份，需准备100,800.00

元资金，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10.00元，则投资人可得到100,010份本

基金基金份额。

（3）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

申请，认购佣金和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

的计算。

（4）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单只股票

股数申请,在发售代理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资人可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

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投资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投资人的认购份额＝

其中：

1）i代表投资人提交认购申请的第i只股票，n代表投资人提交的股票

总只数。如投资人仅提交了1只股票的申请，则n=1。

2）T日为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

3）“第i只股票在T日的均价”由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交易所的T日行

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具体规定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

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例： 某投资人持有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股中股票A和股票B各

10,000股和20,000股，至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现金支付

认购佣金。认购期最后一日股票A和股票B的均价分别12.50元和6.50元，基

金管理人确认的有效认购数量为10,000股股票A和20,000股股票B，发售代

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0.8%，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佣

金如下：

认购份额＝(10,000×12.50)/1.00＋(20,000×6.50)/1.00＝255,000份

认购佣金＝1.00×255,000×0.8%＝2,040元

即投资人可认购到255,000份本基金份额， 并需另行支付2,040元的认

购佣金。

如投资人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

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佣金/1.00

例：续上例，假设该投资人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认购佣金，则投资人

最终可得的净认购份额为：

认购份额＝(10,000×12.50)/1.00＋(20,000×6.50)/1.00＝255,000份

认购佣金＝1.00×255,000/（1+0.8%）×0.8%＝2,023元（小数点后部

分舍去）

净认购份额＝255,000-2,023/1.00＝252,977份。

即该投资人最终可认购到252,977份基金份额。

二、发售方式及有关规定

1、本基金在募集期内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同期发售，投资人可选择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网上现金认购以

基金份额申请，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

股数申报。

2、本公司直销网点接受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本公

司直销网点接受投资人单笔认购份额在5万份以上（含5万份）的网下现金

认购申请。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单只股票最低认

购申报股数为1,000股，超过1,000股的部分须为100股的整数倍。

3、其他发售机构的销售网点接受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

购和网下股票认购申请。 发售机构接受投资人单笔认购份额为1,000份或

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99,999,000份的网上现金认购申请；单笔认购份额

为1,000份或其整数倍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 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

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1,000股，超过1,000股的

部分必须为100股的整数倍。

4、募集期内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不设上限。

5、本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1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

购费用）。

三、投资者的开户

投资者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方式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证

券账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以下简称“A股账户”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基金账户” ）。

1、如投资人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现金认购和二级

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参与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A股账户。

（2） 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或者进行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 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

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应同时开立上海证

券账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

（3）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2个

工作日办理开户手续。

2、如投资人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 如投资人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

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

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人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

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的1个工作日前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四、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 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7月14日至2021年7月16日上午9:30-11:30和

下午13:00-15:00。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做出调整，本公

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办理指定交易在发

售代理机构。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

方式申报认购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五、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机构

（1）本公司接受单笔认购份额在5万份以上（含5万份）以上的个人、

机构投资者的网下现金认购。

（2）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的9:00-17：00(周

六、周日不受理)。

（3）认购手续

投资者须先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然后到直销

网点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认购手续：

① 个人投资者

● 有效身份证件（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等法律法规允许的

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 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股东账户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卡；

● 填妥并签署的《ETF基金认购业务申请表》；

● 填妥并签署的《投资适性分析调查表》；

● 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② 机构投资者

●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股东账户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卡 （加盖单

位公章）；

● 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单位公章）；

● 指定银行账户开户申请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 预留《印鉴卡》一式两份；

● 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人章的《开放式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章及经办人签署的《ETF基金认购业务申请

表》；

● 填妥并加盖公章及经办人签署的《投资适性分析调查表》；

● 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4）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将足额认购资金以银行认可的付款方

式（现金缴款除外），划入本公司上海直销中心在银行开立的直销资金专

户：

户名：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

银行账号：97990153900000013

（5）注意事项：

① 投资者在认购时不能使用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

卡，而需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卡或基金账户卡。

② 投资者应在“汇款备注栏” 或“用途栏” 中填写“浦银安盛中证

ESG� 120策略ETF网下现金认购”字样，避免与其他正常申购资金混淆。

③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当日没有把足额资金划到账， 但下一工作日资

金足额到账，则下一工作日将作为认购有效申请日，若下一工作日资金仍

未足额到账，则该笔认购申请无效。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具体时间以各

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① 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 办理指定交易或转

指定交易。

② 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③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 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机构代为办理网上

现金认购的委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六、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通过直销机构和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股票认购程序如下：

（1）认购时间：2021年6月18日至2021年7月16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由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2）认购限额：

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

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1000股，超

过1000股的部分须为100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

（1） 如投资人以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股票认购本基金，需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

转指定交易。使用专用席位的机构投资人则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2） 如投资人以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股票认购本基金，需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

（3）在A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

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4）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如登

记机构办理冻结业务时，投资者可用股票余额不足，则该投资者的该笔股

票认购申请无效，不影响该证券账户其他股票换购本基金份额。

4、特别提示：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交易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因网下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可

能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七、清算与交割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 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

何人不得动用。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

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

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

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

资人基金份额。

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予以冻结，该股票自

认购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不含）的募集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

归认购投资人所有。

八、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一）募集期截止后，基金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

金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报告，注册登记机构出具认购户数、认购份额、利息

等的证明。

（二）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

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

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

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

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

票，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三）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

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

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登

记机构应予以解冻，基金管理人不承担相关股票冻结期间交易价格波动的

责任；发售代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登记机构完成相关资金和证券的

退还工作；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发售代理机构不得请

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发售代理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

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九、本次基金募集当事人及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981号3幢316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8楼

法定代表人：谢伟

成立日期：2007年8月5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7]20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9.1亿元

电话：（021）23212888

传真：（021）23212800

客服电话：400-8828-999；（021）33079999

联系人：徐薇

网址：www.py-axa.com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100005）

成立时间：1992年10月14日

注册资本：15387223983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5]25号

联系人：郑鹏

电话：（010）85238667

传真：（010）85238680

（三）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

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电话：021-22169502

传真：021-22169502

网址： www.ebscn.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2、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

位办理，具体名单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3、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981号3幢316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8楼

电话：（021）23212899

传真：（021）23212890

客服电话：400-8828-999；（021）33079999

联系人：徐薇

网址：www.py-axa.com

4、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

理发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发售代理机构名录。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联系人：赵亦清

电话：（010）50938782

传真：（010）50938991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7层

负责人：李强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联系人：周蕾

经办律师：宣伟华、周蕾

（六）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单元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电话：（021）23238888

联系人：赵珏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赵珏

十、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

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3个月个股的交易量、 价格波动及其

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至少3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

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及其他允许其认购可能影响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的个股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

票的认购申报。如遇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成份股调整，则最终确认可接

受股票换购的清单以最终调整公告的成份股清单为准。根据法律法规本基

金不得持有的标的指数成份股，将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浦银安盛中证ESG� 12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股

票认购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600000

浦发银行

601766

中国中车

600015

华夏银行

601800

中国交建

600018

上港集团

601818

光大银行

600019

宝钢股份

601872

招商轮船

600027

华电国际

601877

正泰电器

600028

中国石化

601881

中国银河

600031

三一重工

601888

中国中免

600048

保利地产

601933

永辉超市

600050

中国联通

601985

中国核电

600061

国投资本

601988

中国银行

600066

宇通客车

601998

中信银行

600068

葛洲坝

603288

海天味业

600104

上汽集团

603501

韦尔股份

600177

雅戈尔

603658

安图生物

600183

生益科技

603899

晨光文具

600233

圆通速递

688036

传音控股

600276

恒瑞医药

000063

中兴通讯

600299

安迪苏

000069

华侨城

A

600340

华夏幸福

000157

中联重科

600346

恒力石化

000166

申万宏源

600352

浙江龙盛

000333

美的集团

600362

江西铜业

000338

潍柴动力

600383

金地集团

000425

徐工机械

600406

国电南瑞

000568

泸州老窖

600522

中天科技

000661

长春高新

600584

长电科技

000703

恒逸石化

600585

海螺水泥

000708

中信特钢

600600

青岛啤酒

000725

京东方

A

600606

绿地控股

000776

广发证券

600655

豫园股份

000783

长江证券

600741

华域汽车

000895

双汇发展

600763

通策医疗

001979

招商蛇口

600795

国电电力

002001

新和成

600809

山西汾酒

002007

华兰生物

600837

海通证券

002049

紫光国微

600845

宝信软件

002120

韵达股份

600887

伊利股份

002146

荣盛发展

600900

长江电力

002236

大华股份

600919

江苏银行

002241

歌尔股份

600958

东方证券

002352

顺丰控股

600999

招商证券

002410

广联达

601088

中国神华

002475

立讯精密

601155

新城控股

002493

荣盛石化

601169

北京银行

002508

老板电器

601186

中国铁建

002555

三七互娱

601198

东兴证券

002558

巨人网络

601211

国泰君安

002601

龙蟒佰利

601231

环旭电子

002624

完美世界

601288

农业银行

002714

牧原股份

601319

中国人保

002736

国信证券

601328

交通银行

002773

康弘药业

601336

新华保险

300015

爱尔眼科

601377

兴业证券

300122

智飞生物

601390

中国中铁

300142

沃森生物

601398

工商银行

300408

三环集团

601600

中国铝业

300413

芒果超媒

601618

中国中冶

300433

蓝思科技

601668

中国建筑

300498

温氏股份

601669

中国电建

300529

健帆生物

601688

华泰证券

300676

华大基因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基金管理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


